
政府采购服务类采购合同（试行）
 

 

采购单位（甲方）：林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供应商（乙方）：黑龙江省广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林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采购计划号：林政采计划[2024]00691
 

招标编号：[231025]JTCG[CS]20240003
 

签订时间：2024年10月1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林口县2024年其
他建筑建筑安全体检项目项目（招标编号：[231025]JTCG[CS]20240003 ）的采购文件及中标（成交）供应
商投标（响应）文件等，确定乙方为甲方林口县2024年其他建筑建筑安全体检项目项目供应商，经双方协商
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合同文件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

1、采购文件、澄清和答疑文件等；

2、乙方投标（响应）文件等；

3、乙方书面承诺等；

4、中标（成交）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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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项目的结构安全性进行排査。详细检査主体结构、室内外等损伤情况和房屋垂直度
情况，并作详尽的记录和资料保存。记录内容包括房屋基础是否存在不均匀沉降、墙体是
否整体倾斜、结构变形、损伤老化、裂缝反应等实际情况。2、根据上述现象测量、检査
结果，结合国家现行有关规范、排査标准，对除(人员密集场所、大跨度及钢结构建筑)以
外的国有土地二层及以上的建筑。3、对确定因施工造成影响的房屋提出科学、合理的修
缮处理建议。4、具体服务内容(1)协调沟通相关体检建筑行业主管部门、建设单位提供审
查资料及配合现场检査。(2)整合汇总相关信息，协助甲方进行黑龙江省建筑安全体检软
件信息录入。(3)向甲方提供各检查建筑全省建筑安全体检结论意见表，并供相应检査建

筑实体影像资料等。5、设计单位的服务内容：(1)审查计算书、设计图纸、设计变更等以
及竣工验收，是否由本单位及有关责任人员签字或盖章:(2)审查是否按照前置条件进行设

计，包括《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安全性鉴定报告》(改造工程)《抗震鉴定报告》(改造工
程)等:(3)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查看建筑施工是否符合设计文件要求:(4)结合现场实际情

况，查看建筑用途、使用年限是否符合设计文件要求:(5)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查看使用荷
载是否符合设计文件要求:(6)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查看室内装修及后期改造工程等是否可
能影响原设计主体结构安全性:(7)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杏看建筑周围环境的变化(如修建地
铁、开挖 管沟、新建建筑基坑开挖及降水等)是否可能影响原设计主体结构安全性。6、
施工单位的服务内容：6.1.审查竣工图纸(1)复核设计变更在竣工图中的落实情况:(2)竣工
图签章是否齐全;(3)内业资料与竣工图的符合性,6.2.审查与结构有关的原材料、构配件使
用前的检查验收资料(1)复核与结构有关的原材料、构配件使用前的检查验收资料是否齐

全，包括但不限于混凝土、钢材、钢结构构件、高强螺栓、焊接材料等的出厂质量证明文
件、二次复试报告等:(2)复核与结构安全有关的隐蔽工程记录(例如:钢筋隐蔽)及相关影像
资料:(3)复核混凝土施工、钢结构安装、钢结构焊接、钢结构施扭、高强螺栓施工检查等
与结构安全有关的施工记录(4)复核质量方面的监理通知单及整改回复单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5)复核竣工验收记录、报告资料是否齐全完整，与现场情况是否相符合。6.3.现场检查
(1)建筑物结构是否存在下沉、不均匀沉降、裂缝、倾斜等情况，是否存在房屋整体明显
倾斜，倾斜度有无影响房屋安全:(2)是否存在女儿墙、出屋烟囱、附属构筑物等的变形和
损坏情况:(3)是否存在屋面渗漏和损坏、屋盖支撑系统损坏以及与主体结构连接的缺陷、
变形、损伤情况:(4)建筑物结构体系及材料现况与竣工图是否一致，按竣工图中要求对可
进行测量的构件外形尺寸进行测量(5)建筑物结构是否进行了改动和变更使用功能(如改变

结构类型、 改变结构构件的位置、擅自加层、增设地下室、屋顶搭设有高 大跨度钢架
棚、在非上人屋顶放置物品、办公区改为密集柜书库等),是否存在增加额外荷载的其他情
形:(6)承重结构构件及连接节点是否有变形、开裂等状况:(7)钢结构构件及节点连接是否按
设计施工，钢梁与钢柱或混凝土柱的连接、支撑杆件、柱脚与基础连接等处是否有损坏情

况。是否存在结构失稳。起支撑作用的主要梁、柱表面是否有严重剥蚀、蛀蚀和明显开
裂、变形、位移的现象。

1 1948000 1948000.0000

合计 ¥1948000元 （大写: 壹佰玖拾肆万捌仟元整）

三、服务项目及要求

1、其他类房屋建筑安全体检的总面积为327万平方米（结算面积以实际完成面积为准） 2、其他类建筑房屋
建筑安全体检单价为0.59元/㎡。3、实际完成建筑体检的费用上限为合同中标总价，如实际完成的建筑体检
费用超出总价194.8万元，则超出总价部分不予计算费用，作为企业无偿服务。

四、合同期限（任选其一）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2024年10月15日至2024年11月15日，共31天。
 本项目服务期限采用1+1+1方式，采购结果 年有效。合同一年一签，是否续签，由

甲方视财政预算安排及对乙方提供服务的绩效考核等情况确定。
 本合同期限起止时间 。

 
五、合同金额及结算方式

1、资金性质：财政性资金。（财政性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规定程序办理；自筹资金：0。）  

2、合同金额：本合同有效期内服务价款金额：1948000元（大写 ：壹佰玖拾肆万捌仟元整）；



3、付款方式： 分期付款

4、付款期数： 三期
 

5、结算方式：

序号 项目阶段 具体内容及交付结果 付款金额(元) 付款期限(天) 计划支付时间

1 签订合同 签订合同 584400 15 2024-10-21

2 体检工作完成后 体检工作完成后 974000 15 2024-12-16

3 项目验收合格后 项目验收合格后 389600 15 2024-12-31

6、甲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符合甲方要求的 普通发票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开具发票导致
甲方逾期付款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保密条款

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提供给乙方的任何资料和信息，以及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商业和技术秘密信
息 ，属甲方的保密信息和甲方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乙方应对该资料和信息严格保密，除为履行本合同约定
服务需要向行政机关作出的披露外，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本合同约定服务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亦
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或公开，并保证在本合同约定服务履行完毕后，将所有资料和信息归还甲
方。本保密条款不因双方合同终止而无效，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相关信息已经被公开或事实上一方违反
本条款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形式的损害时止，本保密条款对双方仍具有约束力。乙方如有失密或泄密行为，
则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无论甲方是否解 除合同，乙方均应当向甲方支付3%违约金，并赔
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九、合同履约、 验收

政府采购合同的履约适用于民法典的规定，合同签订双方应当严格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履行各自权利和义
务。

1、合同签订后，乙方提供服务应当符合采购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如提供服务不符合采
购文件及 投标（响应）文件及本合同约定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出异议并拒绝接受服务；

2、合同履约过程中，甲方对乙方提供服务有异议的，可以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在接到甲
方通知之日起7日内予以解决，否则视为乙方违约，参照本合同第十二条承担违约责任 ；

3、以省住建厅是否全部审核通过为准。。

十、履约保证金

履约担保：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 是  否
 收取履约保证金形式：

 收取履约保证金金额：
 履约担保期限：

 履约保证金退还：
 

十二、违约责任

1、“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天灾、水灾、地震或其
他灾难战争或暴乱，以及其他在受影响的一方合理控制范围以外且经该方合理努力后也不能防止或避免的类
似事件；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而不能履行合同或延迟履行合同的一方可视不可抗力的实际影响免除部分或全部
违约责任。但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14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
的证明文件,以便对方审查、确认 ；



3、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 不可抗力事件终止或消除后14
日内出示相关的主管部门签发的证明文件确认不可抗力事件的终止或消除；

4、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按期履行或不能履行的，所造成的损失由双方各自承担。受不可抗
力影响的 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否则应就扩大的损失负赔偿责任。

十三、合同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的，按
下列方式解决：

提交 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五、合同文件组成

1、政府采购采购文件;

2、乙方提供的投标(响应)文件;

3、甲方提供工程清单;

4、投标(响应)承诺书:

5、评标记录;

6、中标(成交)通知书。

本甲乙双方电子签章后生效，自签订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合同(电子版)通过政府采购管理平台上传至本
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纸质版合同根据甲乙双方需要自行签订留存)。

 

甲方（章） 乙方（章）

 

 

 

 

签订时间：2024年10月15日

 

 

 

 

签订时间：2024年10月15日

签订地点：林口县公共服务中心 签订地点：林口县公共服务中心

单位地址：林口县公共服务中心 单位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34号龙之港大厦

1单元3层1号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王轶 法定(或授权)代表人：单广杰

委托代理人：欧文博 委托代理人：李龙泉

电话：15945473996 电话：13936930318

电子邮箱：764647547@qq.com 电子邮箱：guangjianguanli@163.com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林口支行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革新

支行

账号：0903024009264012173 账号：3500044109067130363

账号名称：林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账号名称：黑龙江省广建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邮政编码：157600 邮政编码：150000

 

 

 


